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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前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賦稅收入為地方政府自有財源的主要收入，也是財政自主的重要指標。本文係就本市地

⽅稅收之現況、歷年稅收成⻑趨勢及稅收結構變化消⻑情形比較分析，以瞭解本市之稅捐徵

收狀態，提供本局各業務單位辦理各項稅捐稽徵業務之參考。另外蒐集各項稅捐查徵或徵收

等相關稅源資料，加以比較分析，以了解本市地方稅各項稅目之稅源分配概況。 

二、資料來源與研究方法 

以本局稅捐統計年報及相關公務統計報表資料進行比較分析，呈現本市地方稅稅捐徵收

概況、稅收成⻑趨勢與稅源概況。本文主要以敘述統計，利⽤結構分析與趨勢分析等⽅法加

以比較。 

本文所採用之統計方法如下： 

1. 結構比：⼜稱分配比率，簡明陳⽰所欲觀察群體內各部⾨之消⻑變化狀況。 

2. 即指增減率或成⻑率。 

本分析表內使用符號「—」表示無數字，「…」表示數字不明，數字前加「-」表示減

少，「0」表⽰不⾜⼀單位，「r」表示修正數。表內數值因四捨五入，故有總數與細數之和未

能相符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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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稅收概況 

本市 111 年地方稅各項稅捐實徵淨額為 30 億 7,290 萬 2 千餘元，包括市稅 （地價稅、

土地增值稅、房屋稅、使用牌照稅、契稅、印花稅及娛樂稅）30 億 6,608 萬 4 千餘元及罰鍰

681 萬 8 千餘元。 

⼀、實徵淨額與預算數比較  

本市 111 年度地方稅稅捐收入（不含罰鍰）實徵淨額總計 30 億 6,608 萬 4 千餘元，預

算數總計 27 億 5,740 萬元，實徵淨額與預算數比較，超徵 3 億 868 萬 4 千餘元，預算達成

率 111.19%，其中：（參見表 1） 

 

1. 地價稅：實徵淨額為 8 億 5,747 萬 3 千餘元，預算數為 7 億 6,000 萬元，超徵 9,747 萬 3

千餘元，預算達成率為 112.83%。 

2. 土地增值稅：實徵淨額為 4 億 9,042 萬 5 千餘元，預算數為 4 億 4,940 萬元，超徵 4,102

萬 5 千餘元，預算達成率為 109.13%。 

單位：千元；%

百分比 百分比 超徵數 達成率

857,473 27.97 760,000 27.56 97,473 112.83

490,425 16.00 449,400 16.30 41,025 109.13

683,259 22.28 630,000 22.85 53,259 108.45

787,980 25.70 720,000 26.11 67,980 109.44

94,247 3.07 90,000 3.26 4,247 104.72

123,834 4.04 80,000 2.90 43,834 154.79

28,866 0.94 28,000 1.02 866 103.09

3,066,084 100.00 2,757,400 100.00 308,684 111.19
資料來源：本局稅捐統計年報

表1. 111年度各項稅捐收入實徵淨額與預算數比較

實徵淨額與預算數比較

總 計

地 價 稅

土 地 增 值 稅

房 屋 稅

使 用 牌 照 稅

契 稅

印 花 稅

娛 樂 稅

稅 目 實徵淨額 預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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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房屋稅：實徵淨額為 6 億 8,325 萬 9 千餘元，預算數為 6 億 3,000 萬元，超徵 5,325 萬 9

千餘元，預算達成率為 108.45%。 

4. 使用牌照稅：實徵淨額為 7 億 8,798 萬餘元，預算數為 7 億 2,000 萬元，超徵 6,798 萬餘

元，預算達成率為 109.44%。 

5. 契稅：實徵淨額為 9,424 萬 7 千餘元，預算數為 9,000 萬元，超徵 424 萬 7 千餘元，預算

達成率為 104.72% 

6. 印花稅：實徵淨額為 1 億 2,383 萬 4 千餘元，預算數為 8,000 萬元，超徵 4,383 萬 4 千餘

元，預算達成率為 154.79%。 

7. 娛樂稅：實徵淨額為 2,886 萬 6 千餘元，預算數為 2,800 萬元，超徵 866 萬餘元，預算達

成率為 103.09%。 

二、實徵淨額與上年度同期比較 

本市 111 年度地方稅稅捐收入（不包含罰鍰）與上年度同期比較，增加 78 萬 2 千餘

元，稅收增加 0.03%，其中：（參見表 2 及圖 1） 

 
單位：千元；%

百分比 百分比 增減率

857,473 27.97 855,794 27.92 1,679 0.20

490,425 16.00 485,715 15.85 4,710 0.97

683,259 22.28 692,153 22.58 -8,894 -1.28

787,980 25.70 778,178 25.39 9,802 1.26

94,247 3.07 121,772 3.97 -27,525 -22.60

123,834 4.04 111,203 3.63 12,631 11.36

28,866 0.94 20,486 0.67 8,380 40.91

3,066,084 100.00 3,065,302 100.00 782 0.03
資料來源：本局稅捐統計年報

表2. 111年度各項稅捐收入實徵淨額與上年度同期比較

使 用 牌 照 稅

契 稅

110年度 增減數

印 花 稅

娛 樂 稅

總 和

稅 目 111年度

地 價 稅

土 地 增 值 稅

房 屋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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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年稅收成⻑趨勢及結構分析 

本市 111 年度地方稅稅捐收入實徵淨額 30 億 6,608 萬 4 千餘元，與上年度相比，增加

0.03%；與 102 年相比增加 10.24%。（參見表 3） 

 

單位：千元；%

實徵淨額 預算數
金額 金額 增減數 達成率 增減數 增減率

102 2,781,129 2,560,412 220,717 108.62 86,224 3.20

103 2,716,832 2,784,908 -68,076 97.56 -64,297 -2.31

104 2,920,757 2,814,517 106,240 103.77 203,924 7.51

105 2,768,479 2,716,833 51,646 101.90 -152,278 -5.21

106 3,246,358 2,721,700 524,658 119.28 477,879 17.26

107 3,111,209 2,720,400 390,809 114.37 -135,150 -4.16

108 3,222,385 2,731,500 490,885 117.97 111,176 3.57

109 3,095,524 2,747,400 348,124 112.67 -126,862 -3.94

110 3,065,302 2,747,400 317,902 111.57 -30,222 -0.98

111 3,066,084 2,757,400 308,684 111.19 782 0.03
資料來源：本局稅捐統計年報

年別
實徵淨額與預算數比較 本年與上年相比

表3. 近10年稅捐收入實徵淨額與預算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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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成⻑趨勢： 

 觀看近 10 年稅收變動情形，其中 103、105、107、109 及 110 年度皆出現較上年下

滑景象，而本年度為近 3 年首度擺脫稅收下滑的走勢，係因新冠肺炎疫情較為趨緩，致整體

稅收逐漸增加。（參見圖 2） 

 

 

 

 

 

 

 

 

108.62

97.56
103.77 101.90

119.28
114.37

117.97
112.67 111.57 111.19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

10

20

30

40

50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圖2.近10年稅收預算達成率

實徵淨額 預算數 達成率

億元

年度

百分比



6 
 

第三章 各稅目之稅收與稅源概況分析 

⼀、地價稅 

已規定地價之土地，除依土地稅法第 22 條規定課徵⽥賦（⾃⺠國 76 年起全面停徵）者

外，應按申報地價，依法課徵地價稅。地價稅係按每⼀⼟地所有權⼈在每⼀直轄市或縣（市）

轄區內之地價總額計徵之。前項地價總額，指每⼀⼟地所有權⼈依法定程序辦理規定地價或

重新規定地價，經核列歸戶册之地價總額。 

111 年度地價稅開徵查定之課稅地價較 110 年度增加 0.53%，查定稅額較 110 年度成⻑

0.43%。（參見表 4） 

 

 

 

 

 

 

 

 

 

 

 

 

 

 

 

（⼀）、近 10 年稅收概況 

地價稅以土地為課稅標的，其稅收受到土地公告地價調整、適用優惠稅率用地、減免稅

地及原課田賦改課地價稅用地清查等因素影響，呈現波段性起伏變動。 

表4. 近10年地價稅查定
單位：筆；千元

地價稅查定

筆數 課稅地價 查定稅額

102 233,807 77,677,880 701,463

103 236,368 77,921,014 706,351

104 240,421 78,184,165 709,030

105 249,045 90,192,700 813,263

106 257,184 90,419,574 815,059

107 260,182 90,132,253 816,534

108 262,323 91,800,378 831,474

109 272,753 94,294,927 853,136

110 275,244 94,137,420 846,045

111 278,065 94,632,960 849,666

年別

資料來源：本局公務統計報表～地價稅查定(應稅土地)。

說明：102、105、107、109及111年公告地價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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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價稅近 10 年之稅收變動，除了 107 年度呈現負成⻑外，其餘年度均較上年度正成⻑。

（參見圖 3） 

 

（二）、稅源結構分析 

 由地價稅之查定地價稅額分析本市地價稅稅源概況，111 年度查定稅地種類結構中以

⼀般⼟地為最⼤宗，占 85.96%，其次是自用住宅用地，占 7.88%。（參見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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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近 10 年來地價稅稅源之結構分配都維持在穩定的狀況之下，⼀般⼟地之查定稅額均

占八成五左右之比重，而自用住宅用地之比重占百分之七左右。（參見表 5） 

 

二、土地增值稅 

已規定地價之土地，於土地所有權移轉時，應按其土地漲價總數額徵收土地增值稅。但

因繼承而移轉之土地，各級政府出售或依法贈與之公有土地，及受贈之私有土地還有其他依

法免徵土地增值稅者，免徵土地增值稅。土地增值稅之計算以每年評定之「公告土地現值」

為基礎。 

 

（⼀）、近 10 年稅收概況 

土地增值稅屬機會稅性質，稅收易受政府政策、經濟景氣及環境變遷等因素影響，波動

變化較大。（參見圖 5、表 6 及圖 6） 

 

表5. 地價稅查定地價稅額占比
單位：%

年別 總計 ⼀般⼟地 自用住宅用地 工礦業等用地 公共設施保留地

102 100.00 85.83 7.80 4.72 1.65
103 100.00 85.95 7.75 4.64 1.66
104 100.00 86.19 7.78 4.55 1.48
105 100.00 85.97 7.93 4.60 1.50
106 100.00 85.88 7.88 4.61 1.63
107 100.00 86.07 7.71 4.61 1.60
108 100.00 86.23 7.70 4.50 1.57
109 100.00 86.23 7.69 4.42 1.66
110 100.00 85.99 7.82 4.45 1.74
111 100.00 85.96 7.88 4.43 1.73

資料來源：本局公務統計報表～地價稅查定(公有及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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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近10年土地增值稅

應納稅額統計
單位：筆；千元

移轉土地筆數

合計 應稅 免稅

102 14,433 5,247 9,186 670,813

103 11,416 6,258 5,158 538,415

104 10,283 6,381 3,902 597,957

105 8,892 5,402 3,490 397,520

106 10,366 6,476 3,890 743,331

107 10,230 6,776 3,454 682,599

108 10,013 6,723 3,290 706,011

109 11,667 7,411 4,256 632,714

110 11,611 6,351 5,260 502,681

111 9,388 4,861 4,527 482,144

資料來源：本局稅捐統計年報。

年度別 應納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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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稅源結構分析 

 按稅率別分析本市 111 年度土地增值稅稅源結構，由移轉筆數觀察土地增值稅辦理

情形，以私有免稅 4,414 筆，占 47.02%最高，其次為徵收稅率 20%之⼀般⽤地移轉案件 3,600

筆，占 38.35%；若由應納稅額分析稅收來源，以徵收稅率 40%之⼀般⽤地比重最⾼，占

54.64%，其次是徵收稅率 20%之⼀般⽤地，占 28.71%。（參見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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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近10年土地增值稅移轉筆數與應納稅額分析

總筆數 應稅筆數 免稅筆數 應納稅額(右標) 百萬
筆

年

單位：筆；千元

⼀般⽤地

小計 20% 30% 40% 其他

移轉筆數 9,388 4,861 448 4,413 3,600 243 565 5 4,527 113 4,414

% 100.00 51.78 4.77 47.01 38.35 2.59 6.02 0.05 48.22 1.20 47.02

應納稅額 482,144 482,144 42,323 439,821 138,402 37,421 263,432 565 ─ ─ ─

% 100.00 100.00 8.78 91.22 28.71 7.76 54.64 0.12 ─ ─ ─

資料來源：本局稅捐統計年報。

表7. 111年度土地增值稅稅源統計表~按稅率別分析

稅率別 總計
應稅

小計

免稅

小計
自用住宅

用地
公有 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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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土地增值稅之移轉原因分析土地增值稅辦理情形，111 年度申報土地移轉筆數共 9,388

筆，其中以買賣案件 6,243 筆，占全年土地移轉筆數的 66.50%最高，其次是都市公保案件

552 筆，占 5.88%，再次為農地移轉案件 508 筆，占 5.41%居第三。（參見表 8 及圖 7） 

 

 

 

 

 

 

 

 

 

 

買賣

66.50%

贈與

12.72%

法院拍賣

2.39%

農地移轉

5.41%

都市公保

5.88%
配偶贈與

2.96%公有移轉

1.20%
判決移轉或分割

0.53%
分割

0.20% 交換

0.15%其他類

2.06%

其他

9.49%

圖7. 111年土地增值稅稅源結構~按土地移轉筆數分析

單位：件、千元、%

項 目 移  轉  筆  數 應  納  稅  額

類 別 比重 比重

合 計 9,388 100.00 482,144 100.00

買 賣 6,243 66.50 401,927 83.36

贈 與 1,194 12.72 71,638 14.86

法 院 拍 賣 224 2.39 5,798 1.20

農 地 移 轉 508 5.41 ─ ─

都 市 公 保 552 5.88 ─ ─

配 偶 贈 與 278 2.96 ─ ─

公 有 移 轉 113 1.20 ─ ─

判決移轉或分割 50 0.53 616 0.13

分 割 19 0.20 539 0.11

交 換 14 0.15 575 0.12

其 他 類 193 2.06 1,052 0.22

資料來源：本局稅捐統計年報。

說     明：1.總數與細目不合係因四捨五入所致。

                   2.農地移轉包含農地買賣、贈與、交換、分割及法拍。

                   3.其他類包含遺贈、記存、協議價購、賸財不課、原有不課(公同共有)及水利不課等。

表8. 111年度土地增值稅稅源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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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就應納稅額之移轉原因別分析，111 年度應納稅額共計 4 億 8,214 萬 4 千餘元，其中

屬於買賣原因之應納稅額為 4 億 192 萬 7 千餘元，占 83.36%，為主要稅收來源，其次為贈

與之應納稅額 7,163 萬 8 千餘元，占 14.86%，第三為法院拍賣之應納稅額 579 萬 8 千餘元，

占 1.2%。（參見圖８） 

三、房屋稅 

房屋稅以附著於土地之各種房屋，及有關增加該房屋使用價值之建築物為課徵對象。房

屋稅主管稽徵機關依據不動產評價委員會評定之房屋標準價格，核計房屋現值。其稅源依房

屋現值按房屋使用用途之不同，適用不同的稅率課徵之。 

 

 

 

買賣

83.36%

贈與

14.86%

法院拍賣

1.20%

判決移轉或分割

0.13%

分割

0.11%

交換

0.12%

其他類

0.22%

其他

0.58%

圖8. 111年土地增值稅稅源結構~按應納稅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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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0 年稅收概況 

房屋稅之稅基為「房屋現值」，整體房屋現值會因新建房屋增加、使用建材等級提高及

房屋所處路段發展等因素⽽增加，帶動房屋稅稅收成⻑。（參見圖 9） 

（二）、稅源結構分析 

觀察本市 111 年度（111 年 6 月底）房屋稅籍查定之應稅房屋現值，其中以鋼筋混凝土

及預鑄造之房屋所占比例最高，占 81.70%，其次為鋼骨混凝土造之房屋構造，占 8.14%，再

次為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房屋，占 7.02%。（參見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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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近10年房屋稅稅收

稅額(左標) 年增率(右標)

億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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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0 年本市應稅房屋查定現值在房屋構造別上，⼀直以鋼筋混凝⼟及預鑄造之房屋所占

比例最高，均有八成左右之比例，其次為鋼骨混凝土造及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之房屋構造，

各維持⼀成左右之比例。觀察近 3 年走勢，鋼骨混凝土造與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房屋之比例，

兩者於 109 年開始正式呈現交叉的走勢。（參見表 9） 

鋼骨混凝土造

8.14%

鋼筋混凝土及預鑄造

81.70%

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

7.02%

木造

0.12% 磚石造

0.03%

卵石混凝土造

0.00%

鋼鐵造

2.99%

竹造及其他

0.00%

其他

3.14%

圖10. 111年度房屋稅稅源結構~應稅房屋現值

表9. 房屋稅稅源 ～應稅房屋現值
按房屋構造別分

單位：%

年 別 總 計
鋼骨混凝

土 造

鋼筋混凝

土及預鑄

造

鋼筋混凝

土加強磚

造

木 造 磚 石 造
卵 石 混

凝 土 造
鋼 鐵 造 土 磚 造

竹 造 及

其 他

102 100.00 5.81 80.63 9.85 0.15 0.05 0.00 3.51 ─ 0.00

103 100.00 6.34 80.52 9.51 0.15 0.04 0.00 3.43 ─ 0.00

104 100.00 6.52 80.46 9.32 0.16 0.04 0.00 3.50 ─ 0.00

105 100.00 6.70 80.77 9.00 0.15 0.04 0.00 3.34 ─ 0.00

106 100.00 6.74 81.21 8.63 0.14 0.04 0.00 3.25 ─ 0.00

107 100.00 7.21 81.17 8.26 0.13 0.04 0.00 3.19 ─ 0.00

108 100.00 7.29 81.47 7.96 0.13 0.04 0.00 3.12 ─ 0.00

109 100.00 7.46 81.68 7.62 0.13 0.04 0.00 3.07 ─ 0.00

110 100.00 7.59 81.91 7.31 0.13 0.03 0.00 3.03 ─ 0.00

111 100.00 8.14 81.70 7.02 0.12 0.03 0.00 2.99 ─ 0.00

資料來源：本局市稅捐統計年報。

說        明：1.統計至各年6月底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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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使用牌照稅 

使用牌照稅係以使用公共水陸道路之交通工具為課稅標的，按交通工具種類分別課徵，

除機動車輛應就其種類按汽缸總排氣量劃分等級計徵外，其他交通工具之徵收率，由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擬訂，提經同級⺠意機關通過，並報財政部備案。機動⾞輛分⼩客⾞、⼤客

車、貨車、機器腳踏車四類。 

 

（⼀）、近 10 年稅收概況 

近 10 年使⽤牌照稅稅收隨機動車輛數增加⽽呈穩定成⻑，這項增⻑反映了多⽅⾯的影

響因素，其中包括城市的經濟成⻑、⼈⼝流動與⾞輛所有量的提升等。（參見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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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近10年使用牌照稅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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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稅源結構分析 

由近 10 年應稅車輛徵起稅額結構分析本市牌照稅稅源，小客車所占之比重穩居第⼀，

貨車比重次之。（參見表 11 及圖 12） 

 

表11. 使用牌照稅稽徵
機器行駛車輛~實徵稅額

單位：%

年別 總計 小客車 大客車 貨車 農村拼裝車 曳引車 機器腳踏車

102 100.00 89.32 0.94 7.27 ─ 2.20 0.27

103 100.00 89.42 0.94 7.11 ─ 2.20 0.33

104 100.00 89.62 0.91 6.88 ─ 2.18 0.42

105 100.00 89.68 0.92 6.94 ─ 1.97 0.49

106 100.00 89.64 0.92 6.85 ─ 2.01 0.59

107 100.00 89.61 0.94 6.82 ─ 1.94 0.68

108 100.00 89.81 0.89 6.69 ─ 1.86 0.75

109 100.00 89.81 0.81 6.83 ─ 1.69 0.86

110 100.00 89.62 0.79 6.85 ─ 1.76 0.98

111 100.00 89.52 0.75 6.83 ─ 1.75 1.14

資料來源：本局公務統計報表~使用牌照稅稽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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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近10年使用牌照稅稅源結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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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契稅 

不動產之買賣、承典、交換、贈與、分割或因占有而取得所有權者，均應申報繳納契稅。

但在開徵土地增值稅區域之土地，免徵契稅。契稅之稅源分為買賣契稅、典權契稅、交換契

稅、贈與契稅、分割契稅、占有契稅等六類。（參見圖 13、表 12 及圖 14） 

（⼀）、近 10 年稅收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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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近10年契稅件數與契價分析

合計 應稅 免稅 契價(右標)筆
百萬

年度

表12. 近10年契稅比較分析
單位：筆；千元

件數

合計 應稅 免稅

102 4,991 4,983 8 2,006,207

103 4,463 4,453 10 1,788,078

104 4,160 4,154 6 1,745,587

105 3,669 3,666 3 1,416,559

106 4,223 4,215 8 2,445,473

107 3,807 3,792 15 1,569,725

108 4,290 4,276 14 1,879,956

109 4,287 4,273 14 1,731,041

110 4,411 4,405 6 2,046,638

111 3,914 3,910 4 1,584,196

資料來源：本局稅捐統計年報。

說        明：契價不含免稅資料。

年度 契價(右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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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稅源結構分析 

以契價結構觀察契稅稅源，本市 111 年度契稅最主要來源為買賣契稅，比重占 88.42%，

其次是贈與契稅占 11.38%。近 10 年本市契稅主要稅收來源為買賣契稅，其所占之比重均在

九成左右。（參見表 13、圖 15） 

 

 

 

 

 

 

 

 

 

買賣契稅

88.42%

贈與契稅

11.38%

分割契稅

0.09%

交換契稅

0.12%

圖15. 111年契稅稅源結構

表13. 契稅稅源～按契價分析
單位：%

年度別 合計 買賣契稅 贈與契稅 典權契稅 分割契稅 交換契稅 占有契稅

102 100.00 88.49 11.06 ─ 0.09 0.36 ─

103 100.00 85.27 14.58 ─ 0.00 0.15 ─

104 100.00 86.20 13.55 ─ ─ 0.25 ─

105 100.00 87.10 12.63 ─ 0.04 0.24 ─

106 100.00 91.46 8.44 ─ 0.02 0.08 ─

107 100.00 88.23 11.60 ─ 0.00 0.16 ─

108 100.00 91.46 8.49 ─ ─ 0.05 ─

109 100.00 89.95 9.58 ─ 0.01 0.45 ─

110 100.00 91.60 8.29 ─ 0.02 0.09 ─

111 100.00 88.42 11.38 ─ 0.09 0.12 ─

資料來源：本局稅捐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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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印花稅 

印花稅法所規定之各種憑證（銀錢收據、買賣動產契據、承攬契據、典賣、讓受及分割

不動產契據），在中華⺠國領域內書立者，均應依本法繳納印花稅。 

（⼀）、近 10 年稅收概況 

印花稅非底冊稅且採低稅率，稅源之掌握及稅捐核課較為困難，近 10 年除 102 年度負

成⻑外，其餘年度均較上年度正成⻑。（參見圖 16） 

 

觀察近 10 年印花稅稅源結構，從繳納方式分析，本市 111 年度印花稅徵收以彙總自繳稅

額的比重最高，占 53.91%，其次是大額繳納方式收取之稅款，占 39.56%。出售印花稅票之稅

源，因近年來致力推動彙總繳納及大額繳納案件之網路申報與開單作業，有逐年減少趨勢。

（參見表 14、圖 17） 

0.7 0.7 0.8 0.8 0.8 0.9 0.9 1.1 1.1 1.2 

-3.48 

8.56 

3.97 
1.71 

7.56 
5.77 

1.56 

19.56 

3.10 

11.36 

-20.00

-10.00

─

10.00

20.00

─

5

10

15

20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圖16. 近10年印花稅稅收

稅額(左標) 年增率(右標)
億元 %

年度



20 
 

 

 

 

 

 

 

 

 

七、娛樂稅 

娛樂稅係就其稅法所列娛樂場所、娛樂設施或娛樂活動所收票價或收費額徵收之。 

（⼀）、近 10 年稅收概況 

本市 109 年及 110 年稅樂稅徵收均呈現負成⻑，係因新冠肺炎疫情所影響，但在疫情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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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近10年印花稅稅源結構

出售印花稅票 彙總自繳 大額繳納

年度 

表14. 近10年印花稅徵收統計表(繳納方式)
單位：%

類別   

年度別
102 100.00 15.19 50.66 34.15
103 100.00 13.25 49.52 37.23
104 100.00 12.52 51.01 36.47
105 100.00 10.44 52.83 36.73
106 100.00 9.45 50.06 40.49
107 100.00 10.12 54.00 35.89
108 100.00 7.68 56.51 35.81
109 100.00 7.16 49.14 43.70
110 100.00 6.04 52.13 41.84
111 100.00 6.54 53.91 39.56

資料來源：本局公務統計報表～印花稅徵收

合計 出售印花稅票 彙總自繳 大額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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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穩定後，111 年隨即以 40.90%之年增率恢復至先前水準。（參見圖 18） 

 

（二）、稅源結構分析 

由各娛樂業之娛樂稅實徵稅額結構分析，本市 111 年度娛樂稅主要稅源以電子遊戲機業

占 44.87%最高，其次是其他業（包含資訊休閒、電動搖搖馬、娃娃機及機動遊藝樂園等）占

31.78%，再次為視聽視唱業占 20.21%。（參見圖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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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0 年來電⼦遊戲機業之比重⼀直居本市娛樂稅稅源之⾸，然⽽近年來因政府持續加強

電⼦遊戲場業等之清查，及⺠眾⾄娛樂場所消費型態改變，娛樂業家數逐年減少，電⼦遊戲

機業之比重有逐年下滑之景象，而其他業別(包含資訊休閒、電動搖搖馬、娃娃機及機動遊樂

園等)則有成⻑趨勢。（參見表 15 及圖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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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近10年娛樂稅稅源結構分析

電影 舞廳舞場 電子遊戲機 有節目餐飲業 視聽視唱業(KTV、MTV) 其他 臨時公演

年度

單位：%

年度 合計 電影 撞球場
保齡球

館

高爾夫

球場

舞廳舞

場
電子遊戲機

有節目

餐飲業

視聽視唱業

(KTV、

MTV)

其他 臨時公演

102 100.00 1.56 ─ ─ 0.10 0.07 51.80 ─ 26.22 20.03 0.22

103 100.00 1.71 ─ ─ 0.11 0.07 51.84 ─ 27.54 18.01 0.72

104 100.00 2.11 ─ ─ 0.10 0.08 52.37 ─ 28.17 16.38 0.79

105 100.00 5.62 ─ ─ 0.11 0.06 52.32 ─ 25.50 15.07 1.32

106 100.00 4.52 ─ ─ 0.10 0.06 53.89 0.01 25.80 13.94 1.67

107 100.00 4.13 ─ ─ 0.06 0.05 47.93 0.01 24.86 22.12 0.84

108 100.00 3.81 ─ ─ ─ 0.06 42.90 0.03 21.63 29.98 1.59

109 100.00 2.75 ─ ─ ─ 0.06 46.10 0.04 21.43 29.42 0.21

110 100.00 3.03 ─ ─ ─ 0.04 43.47 0.02 19.51 33.59 0.34

111 100.00 3.06 ─ ─ ─ 0.06 44.87 0.00 20.21 31.78 0.03

資料來源：本局公務統計報表～娛樂稅稅源。

表15. 娛樂稅稅源結構~實徵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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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 

本市地方稅之徵收以地價稅、土地增值稅、使用牌照稅及房屋稅為本市主要稅收來源，

四項稅收共佔約九成之比重，其中以地價稅占 27.97%為最高。 

本市 111 年度各項稅收皆達成預算目標，全年度預算數共超徵 3 億 868 萬餘元（超徵

11.19%），各項稅收以娛樂稅漲幅 40.91%最大，係因前兩年新冠肺炎疫情嚴重衝擊娛樂業，

而今年疫情逐漸趨緩，致該稅收較上年增加，成⻑率亦⼤幅度成⻑；而契稅跌幅 22.60%最大，

主要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致累計移轉案件較上年少 460 件，且鉅額（10 萬元以上）移轉案

件較上年同期累計少 803 萬 7,831 元，導致本期契稅稅額減少。 

各項稅捐收入因稅法規定之課稅標的、範圍及適用稅率不同，加上社會變遷、消費型態 

改變及經濟變動等因素影響，其歷年之稅源結構亦隨之變動。透過各稅目之相關稅源結構分 

析，可概略了解本市近年各項稅捐稅源概況，彙整概述如下： 

1. 地價稅主要稅源來⾃⼀般⼟地課徵：由地價稅查定稅額資料分析地價稅稅源結構，以⼀般

土地之查定稅額所占比例最高，均維持八成五左右。 

2. 買賣移轉為本市土地增值稅主要稅源：由土地增值稅查徵之移轉原因資料分析，本市 111

年度土地增值稅稅源以買賣移轉件數占 66.50%，買賣移轉之稅額占 83.36%。 

3. 房屋稅稅源以鋼筋混凝土及預鑄造構造之房屋占最大宗：由應稅房屋查定現值結構分析，

鋼筋混凝土及預鑄造構造之房屋現值所占比重最高，為房屋稅主要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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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牌照稅之稅源以小客車為大宗：由應稅車輛稅額分析，近年來使用牌照稅實徵稅額以

小客車占比約九成居首。 

5. 買賣契稅為契稅之最主要稅源：由契稅之各項契價結構分析，買賣契稅之契價結構比重最

高，約達九成左右。 

6. 彙總自繳為印花稅徵收之主要繳納方式：111 年度印花稅徵收以彙總自繳占 53.91%為最

高。 

7. 娛樂業徵收主要來源為電子遊戲機業：由娛樂稅實徵稅額結構分析娛樂稅稅源，近 10 年

娛樂稅稅收，雖然電子遊戲機業為所有行業中的最高占比，但因環境的改變，於 10 年間

已呈現逐年下滑的走勢，然而其他業則是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係因其中娃娃機業占了相

當大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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